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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经合组织最新发布 2018 年度相互协商程序

（MAP）案件统计数据 

 

 

9 月 16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发布了 2018 年度

相互协商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简称“MAP”）案件的统计

数据，涉及经合组织和 20 国集团成员国中 89 个管辖区内相互协商案件的有关

信息。统计结果显示，对于第 14 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实施后启动的新案件而

言，尽管税务部门的结案量增多，但未办结的新案件总数仍持续上升；这一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系转让定价新案件数量的增长高于新案件办结数所致。 

 
背景 

 
在 BEPS 第 14 项行动计划（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指导下，各相关国家和地

区承诺执行最低标准，致力于及时、有效和高效地解决协定相关争议。BEPS 包

容性框架内的所有 134 个成员都已承诺执行第 14 项行动计划的最低标准，其中

即包括按照商定的报告框架及时、完整地报告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统计数据。

2018 年度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统计数据即按照此新框架进行。 

 
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总体规模 

 
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统计报告框架根据案件启动日期将案件区分为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和之后的案件。这是由于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相关成员承诺执行第

14 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统计报告框架还对转让定价案件

（包括涉及常设机构利润归集争议的案件）和其他案件进行了区分。对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加入包容性框架的国家或地区，统计报告对其加入包容性框

架的当年 1 月 1 日之前和之后启动的案件进行了时间上的区分。  

 
综上所述，2018 年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总数如下： 

 
所有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2016 年 1 月 1 日之

前，或在加入 BEPS

包容性框架当年 1 月

1 日之前收到的案件 

 

4,586 0 1,231 3,355 



2016 年 1 月 1 日及

之后，或加入 BEPS

包容性框架当年 1 月

1 日及之后收到的案

件 

2,338 2,385 1,473 3,250 

 
其中，转让定价事项的磋商案件年初及年末数量如下: 

 
转让定价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2016 年 1 月 1 日之

前，或在加入 BEPS

包容性框架当年 1 月

1 日之前收到的案件 

 

2,599 0 754 1,845 

2016 年 1 月 1 日及

之后，或加入 BEPS

包容性框架当年 1 月

1 日及之后收到的案

件 

1,132 930 394 1,668 

 
在所有 6,605例年末未结案件中，转让定价案件占比53%，共计3,513例。截

至2018年年底，在所有3,513例转让定价未结案件中，印度案件最多，有710

例，之后依次为美国 670 例，法国 560 例，意大利 501 例。 

 
分国（地区）数据表明，申报成员中约一半成员的未结案件数量有所减少，另一

半则有所增加。与 2017 年相比，转让定价的新案件增长了近 20%，其他新案

件增长了 10%以上。因此，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及之后的新案件来看，虽然结

案案件数量增加，未办结的新案件总量却仍在上升。 

 
下表列出了 2018 年度接受转让定价新案件数量最多的前十位国家： 

  
2018 年新案件数量 

法国 222 

意大利 196 

德国 178 

美国 157 

印度 133 

西班牙 132 

英国 80 

加拿大 75 

瑞士 70 

荷兰 64 

 
据统计，中国 2018 年度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开展情况如下所示： 

 
2016 年 1 月 1 日之

前开始的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转让定价案件 

 

41 0 19 22 

其他案件 

 

20 0 3 17 

2016 年 1 月 1 日及

之后开始的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转让定价案件 

 

44 13 20 37 

其他案件 

 

27 11 3 35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2018 年度办结的相互协商程序案件中，转让定价案件数量

显著多于其他案件数量。与此相对应，年末未结的所有库存案件中，转让定价案

件较 2017 年末有明显下降。截至 2018 年底，尚未结案的相互协商程序转让定



价案件（2016 年 1 月 1 日及之后开始的案件）中，中国与韩国的相互协商案件

最多，共 7 例。同时，2018 年内结案的相互协商程序转让定价案件（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开始的案件）中，中国与日本的相互协商案件最多，共 13 例；其

次为中国与印度的相互协商案件，共 4 例。 

 
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 

 
根据第 14 项行动计划的最低标准，各国（地区）争取在平均 24 个月内解决相

互协商程序案件。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2018 年度转让定价案件的平均结

案时间为 33 个月，略高于 2017 年度的 30 个月。相比之下，其他案件的平均

结案时间只有 14 个月，低于 2017 年度的 17 个月。由于许多诉诸相互协商程

序的转让定价案件需解决的问题更为复杂，涉及的事实信息更多，所以转让定价

案件和其他案件在结案时间上存在一定差异。 

 
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平均结案时间存在较大差异，从 2 个月到 66 个月不等，大约

60%的申报国家或地区在所有案件中都达到了 24 个月内结案的目标，这一结果

与 2017 年度相似。 

 
根据统计，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案件，2018 年度中国税务机关处理相

关转让定价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平均时间为 46.89 个月，高于 2017 年度的

31.86 个月；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案件，2018 年度中国税务机关处理

相关转让定价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平均时间为 17.76 个月，高于 2017 年度的

3.51个月（2017年的统计数据可能受到样本量较少的影响）。如前所述，这一

数据亦受到案件复杂程度上升、协商时间增加的影响。 

 
相互协商程序成果 

 
在 2018 年结案的转让定价案件中，近 75%的案件达成协议从而完全或部分地

消除双重征税（或解决不符合税收协定的征税问题），5%的案件获得了单边减

免，5%的案件通过国内法救济方式得到了解决。仅 2%的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由

于主管机关无法达成双边协议而终止。 

 
从中国的相关数据上看，已结案的 45 例案件中，双边税务机关达成一致并完全

消除双重征税影响的案件有 11 例，达成一致并部分消除双重征税影响的案件有

16 例。 

 
相互协商程序申请 

 
绝大部分税收协定都包含相互协商程序的条款，以解决或缓解双重征税带来的影

响。一般税务主管当局必须在适用税收协定的规定期限内被告知相关的转让定价

调整提议方案，基于相互协商程序的正式申请，以启动相互协商程序解决双重征

税问题。未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提出申请的，税务机关可以拒绝纳税人有关启动相

互协商程序的请求。 

 
 
德勤观察 

 
2018 年度，全球相互协商程序案件（注：2016 年 1 月 1 日及之后开始的案

件）的总体规模较 2017 年度上升。其中，转让定价的新案件增长了近 20%，

其他案件增长 10%以上。这一结果表明相互协商程序已逐渐成为全球纳税人解

决双重征税问题的重要途径。并且，在相互协商程序的案件中，转让定价案件仍

然为主要组成部分。 

 
2018 年度，全球相互协商程序结案的转让定价案件中近 75%达成了完全或部

分避免双重征税（或解决不符合税收协定征税）的协议。2016 年 1 月 1 日及之

后开始的案件的结案数量也较 2017 年度有所上升。该数据充分反映了通过相互

协商程序解决转让定价双重征税问题的成效。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全球纳税人选择

诉诸该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中国数据而言，尽管 2018 年度新增的相互协商

程序案件较 2017 年度有所下降，但 2018 年度结案案件的数量，尤其是转让定

价案件的结案数量，较 2017 年度明显上升；并且已结案的案件中，双边税务机



关达成一致并完全或部分消除双重征税影响的案件相比 2017 年度有所增加。该

数据结果亦反映出中国税务机关近年来增强了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处理力度，努

力推动已受理案件的协商进程，以达到帮助纳税人有效解决双重征税问题的目

的。 

 
另一方面，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 BEPS 包容性框架内全

部税收管辖区 2018 年度处理转让定价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平均时间较 2017 年

度略有增加。就中国而言，无论是2016年1月1日之前还是之后的案件，2018

年度税务机关的平均结案时间均相较 2017 年度有所上升。尽管该数据直接反映

出税务机关处理转让定价相互协商程序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同比有所增加，但是考

虑到近些年全球跨国企业的转让定价案件在日益复杂的趋势下难度各异，税务机

关处理案件并相互间达成一致意见所花费的平均时间出现年度差异亦属合理。 

 
总体而言，全球税务机关对于纳税人的相互协商程序申请基本持鼓励态度，全球

纳税人亦普遍开始诉诸相互协商程序解决双重纳税问题。因此，对于已经受到或

者可能受到双重征税影响的跨国纳税人来讲，可根据自身的业务安排的实际情况

及需求，考虑及时向税务机关提出相互协商程序申请，并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所

需的资料，以便顺利推进相互协商程序，尽早消除或减轻双重征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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